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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稅者權利保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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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稅者權利保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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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修正成年年齡~影響之地方稅 

自112年起 民法成年年齡下修為18歲 

• 自用住宅用地之一生一屋（稅率10%） 

• 出售時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無該自用住宅以外之房屋(僅持有一屋) 

• 出售前本人或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已設籍且持有該自用住宅連續滿六年 

土增稅 

• 自住用房屋（稅率1.2%） 

• 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，全國持有房屋合計3戶以內 
房屋稅 

• 自用住宅用地（稅率2‰） 

• 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受扶養親屬以1處為限 
地價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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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修正成年年齡~土增稅一生一屋 

自112年起 民法成年年齡下修為18歲 

土地增值稅 
自用住宅用地 
一生一屋 
稅率10% 

 出售時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僅持有一屋 

    滿18歲成年後，持有該自用住宅以外之房屋仍符合規定 
 
 出售前本人或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已設籍且持有該屋連續滿六年 

    滿18歲成年後，該屋僅由成年子女持有或設立戶籍不符合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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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用住宅用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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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用住宅用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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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用住宅用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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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用住宅用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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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購退稅 

土地所有權人於2年內買賣自用住宅用地，且重購
土地地價超過原出售土地地價扣除土地增值稅後仍
有餘額者，可申請退回已繳納的土地增值稅。 

簡言之 
2年內小屋換大屋 

可申請退回繳納的土地增值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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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購退稅~適用要件 

時間點：2年內完成買賣。 

土地所有權人：出售地及重購地均屬同一人。  

符合自用住宅用地規定： 

土地所有權人、配偶、直系親屬中任1人設籍。 

出售地前1年內無營業、無出租；且新購地無營業、無出租。 

地上房屋由土地所有權人、配偶、 直系親屬中任一人所有。 

面積：都市土地≦3公畝 (約90.75坪) 

               非都市土地≦7公畝 (約211.75坪) 

※重購地有面積限制，出售地無面積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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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購退稅~申請方式 

向出售土地主管稽徵機關 

申請退回繳納之土地增值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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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購退稅~檢附文件 

1.重購退稅申請書(載明出售地及重購地之土地地號及建物
門牌)。 

2.原出售及重購土地之契約書(公契)影本。 

3.出售地之土地增值稅繳款書收據聯正本(如無法提示，改
立具切結書)。 

4.出售地及重購地之土地所有權人無(有)租賃情形申明書。 

5.設籍人無租賃關係申明書(三親等以外)。 

6.存摺影本(直撥退稅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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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購退稅~計算公式 

新購自宅用地－（原出售自宅用地－已繳 ）＝餘額A  

申報移轉現值        申報移轉現值      土增稅 
 

一、已繳土地增值稅款 ≦ 餘額A時， 

                已繳的增值稅款可全數退還。 
 

二、已繳土地增值稅款＞餘額A時， 

                可退還相當於餘額A的稅款。 
 

三、餘額A ≦ 0，  不符退稅要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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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購退稅~清查列管5年 

重購土地列入5年清查，下列情形之一會追繳退還稅款 

再行移轉(含夫妻贈與) 

改作其他用途(例如有營業、出租之情形) 

戶籍遷出(須留有本人、配偶或直系親屬中1人設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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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購退稅~因特殊因素遷出戶籍而用途未變者免追繳退稅 

財政部83/06/09台財稅第831596661號函 
 

土地所有權人重購自用住宅用地，經核准退還土地增值稅後，
於5年管制期間內，如有因「子女就學需要」、「因公務派駐
國外」、「土地所有權人死亡」等原因，致戶籍遷出或未設於
該地，倘經查明實際上仍作自用住宅使用，確無出租或供營業
情事者，可免追繳原退還稅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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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保地vs非都公設地(修法前) 

依都市計畫法指定

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

自108年7月5日起

2年內檢討修正 

1. 

2. 
課徵 

免徵 
有違憲法第7條保障

平等權意旨 

1. 

2. 非都市土地編定為

交通用地且作公共

設施使用 

釋字779號解釋文 徵收前移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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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年6月25日總統公布修正土地稅法稅法第39條 

 增訂第3項 
非都市土地經需用土地人開闢完成或依計畫核定供公共設施使用，並依法
完成使用地編定，其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，經需用土地人證明者，準用第
一項前段規定，免徵土地增值稅。 

 
 增訂第4項 
前項證明文件之核發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財政部會同有關機
關定之。 

110年8月12日財政部與內政部會銜發布 
「非都市土地供公共設施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」 

非都公設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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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都土公設地 

資料來源：財政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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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都土公設地 

資料來源：財政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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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都公設地 

需用土地人 

公共設施用地 

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主管法令核定作

為公共設施用地，由各興辦目的事業主管

機關個案認定。 

指因興辦土地徵收條例§3規定之事業

所必須，依法得申請徵收私有土地者。 

1. 國防事業 

2. 交通事業 

3.公用事業 

4.水利事業 

6.政府機關、地
方自治團體及其
他公共建築 

7.教育、學術
及文化事業 

9.社會福利事業 

8.國營事業 

10.其他依法得
徵收事業 

5.公共衛生及
環境保護事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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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增值稅申報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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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都市土地供公共設施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 

110年8月12日財政部與內政部會銜發布 

共7條 

一、授權依據 

二、用詞定義 

三、申請事項及應備文件 

四、需用土地人辦理審查程序 

五、需用土地人審查期限及補正程序 

六、證明書應記載事項 

七、施行日期 

指申報土地移轉現值之
權利人、義務人或經法
院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
所屬行政執行分署拍賣
土地之債權人 

申請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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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記載事項 

1. 使用地類別 

開闢完成或依計畫核定

供公共設施使用情形 

2. 

3. 已開闢完成或計畫核定日期 

5. 供公共設施使用面積 

是否完成使用地編定 

使用與管制是否相符 

4. 核發證明書日期 

是否8個月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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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都公設地~官網專區介紹 

新竹市稅務局網站          土地增值稅         非都公設地免徵土地增值稅專區 

內容包括 

懶人包、大法官釋字779號

解釋、非都市土地供公共

設施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

辦法及各類表單格式等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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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頒法令規定~自用面積逾限適用順序 

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44條(110.9.23修正) 
 

土地所有權人申報出售在本法施行區域內之自用住宅用地，
面積超過本法第34條第1項或第5項第1款規定時，應依土地
所有權人擇定之適用順序計算至該規定之面積限制為止；土
地所有權人未擇定者，應以各筆土地依本法第三十三條規定
計算之土地增值稅額，由高至低之適用順序計算之。 

修正理由：為利作業，避免爭議，明定其適用順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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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頒法令規定~申報移轉現值中費用之減除 

 
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51條第2項(110.9.23修正) 
 

依前項規定減除之費用，應由土地所有權人於土地增值稅繳
納期限屆滿前檢附工程受益費繳納收據、直轄市或縣（市）
主管機關發給之改良土地費用證明書或地政機關發給之土地
重劃負擔總費用證明書及因土地使用變更而無償捐贈作為公
共設施用地其捐贈土地之公告現值總額之證明文件，向主管
稽徵機關提出申請。 

 
修正理由：逾土地增值稅繳納期限之案件，當事人尚得依稅捐稽徵法第28條及行政程序法
第131條規定檢具證明文件，申請退還溢繳之稅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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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頒法令規定~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 

 

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第23條(111.5.11公布) 

 

學校法人董事會決議解散清算後賸餘財產捐贈私立高級中等以上
學校退場基金（以下簡稱本基金）、中央機關或非當地地方政府
所設公立學校者，原依土地稅法第28條之1規定受贈之土地，其
應追補之土地增值稅，由本基金、中央機關或非當地地方政府所
設公立學校於受贈該土地時繳納。 

共25條 
立法理由：為因應少子女化衝擊，維護學生受教及教職員工權益，建立
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機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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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頒法令規定~捐贈國立大學 

 
財政部111年8月5日臺稅財產字第11104023870號函 
 

國立大學擬接受捐贈校地，如該土地所有權登記為中華民國
所有，得參照財政部84年1月23日台財稅字第841603801號
函釋，應有土地稅法第28條但書免徵土地增值稅規定之適用。 



32 

意見交流 

我們的期望 

•網路申報 

•申報書 

•契稅附聯 

•相互同理  相輔相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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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稅附聯 

 

契 稅 申 報 書 附 聯 

（新所有權人使用土地、房屋情形申報表） 

一、土地部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 
 
 
二、房屋部分（稅籍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坐落  街  段  弄  號  樓房屋取得後使用情形如下： 
路 

層次 
  面 

使用別     積 

      

住
家 

自 住       

非 自 住       

非
住
家 

營 業       

營 業 減 半       

私人醫院、診所或 
自由職業事務所 

      

非 住 非 營       

申報人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文     年    月     日       號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契 稅 申 報 書 附 聯 

           

 

本申報書所列房屋基地         段      小段         地號土地取得後係供自用住宅用地使用，茲先行提出申請按自

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，俟辦妥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並於本年 9 月 22 日前辦竣戶籍登記後，再補送有關文件，請

准自本年起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。 

 

□本人選取上述房屋為自住使用，因超過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
子女持有自住房屋全國 3 戶之限制，放棄□本人□配偶□未
成年子女所有       縣市        鄉鎮市區      街路     
段    巷    弄    號    樓   房屋按自住稅率課徵房屋
稅。 

備註： 
1、自住房屋，指個人所有之住家用房屋符合無出租使用，並供本人、

配偶或直系親屬實際居住使用，且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全國合
計 3戶以內之住家用房屋。 

2、公益出租使用房屋，指持有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核發公益出租
人核定函之公益出租人，將房屋出租予領有政府最近年度核發之租
金補貼核定函或資格證明之中低所得家庭供住家使用者。如房屋符
合公益出租使用之條件，請備妥前述資料逕向房屋所在地主管稽徵
機關申請辦理。 

一經勾選，符合規定即

准予變更房屋使用情形，

及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

率課徵地價稅，不用再

另外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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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互同理  相輔相成 

•地政士正確申報+稅務人員正確核稅 

• =正確無誤的核稅繳款書 

聽聽您的意見     
       讓彼此作業更趨完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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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獎徵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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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謝您的聆聽 


